附件2
宁夏司法鉴定行业履行社会责任评价办法

第一条　为了鼓励司法鉴定机构认真履行社会责任，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简明、实用、突出重点、便于操作的原则，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自治区司法鉴定领域各鉴定机构履行社会责任的评价。

第三条　全区各级司法行政机关是司法鉴定机构履行社会责任评价的组织实施机关。

第四条  自治区司法行政机关授权有关社会组织具体承担评价事宜；各市、县（区）司法行政机关可以自行组织也可以委托社会组织具体实施司法鉴定机构履行社会责任评价。

第五条  自治区和市、县（区）司法鉴定主管部门根据社会组织对司法鉴定机构履行社会责任评价工作开展情况每年进行授权。如果在评价工作中出现机构投诉、评价操作不规范行为或其他影响评价工作的原因，各级司法鉴定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随时中止授权。

第六条  司法鉴定机构履行社会责任评价内容，以《宁夏司法鉴定行业履行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以下简称《评价指标体系》）规定的内容为准。

第七条  评价方式以动态评价为主，主要通过调取外部第三方数据（国家或政府相关部门的记录数据、行业协会、媒体等的监控与统计数据）等为主。

第八条  各级评价主体对所评价机构进行抽查评估，年抽查率不低于30%。各司法鉴定机构要积极主动做好配合工作，评价结果作为评先评优的条件之一。

第九条  评价程序：

（一）由司法鉴定主管部门分别向社会组织和被评价机构下发评价通知及工作方案；

（二）各鉴定管理部门或社会组织按照评价指标体系提取收集评价机构数据，司法鉴定机构应给予积极配合；

（三）评价实施部门按照要求组织评价，对评价进行综合分析并进行报备，提供评价意见，对初评结果进行广泛公示，并在一定范围进行通报；
（四）自治区司法厅、各市、县（区）司法鉴定主管部门对社会组织提出的评价建议进行核准。各级管理部门针对司法鉴定机构类别测评的情况，制定具体管理监督措施。
第十条  评估结果对应《评价指标体系》优秀、良好、合格与不合格四个层次。

第十一条  建立司法鉴定机构履行社会责任声誉制度。对履行社会责任评估结果，由司法鉴定主管部门在网络、报纸等信息媒体进行公告。

第十二条  向全区各有关部门通报司法鉴定机构履行社会责任评价情况，鼓励相关单位在有关工作中充分考虑司法鉴定机构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司法厅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14年9月1日起施行。2013年10月23日自治区司法厅关于印发《宁夏司法鉴定机构社会责任评估办法（试行）》和《宁夏司法鉴定机构社会责任评价标准（试行）》的通知（宁司通[2013]129号）文件同时废止。

